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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20 年第 20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以下简称《车辆购置税法》）、《财政部 税务

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政策的

公告》（2020 年第 35 号），现就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以下简称“专用车辆”）

免征车辆购置税有关管理事项公告如下： 

一、申请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以下简称

《目录》）的车型，应当符合《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技术要求》（见附件 1，

以下简称《技术要求》）。 

二、申请列入《目录》的车型，车辆生产企业、进口车辆经销商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

人”）需在纳税人办理车辆购置税申报前，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

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管理系统”提交列入《目录》的申请材料。 

三、申请列入《目录》的车型，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信息采集表》（见附件 2）。

（二）车辆照片及固定装置布置简图。照片及简图应当符合《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

作业车辆照片及资料扫描图片要求》（见附件 3）。 

（三）证明进口车辆合法进口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车辆一致性证书》或《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

或《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证明书》。 

四、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委托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组织技术审查，并

将通过审查的车型列入《目录》。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目录》。 

五、为减轻企业负担、简化操作流程，《目录》中附设《免申请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车辆名称清单》（见附件 4，以下简称《清单》）。 

六、已经列入《目录》或《清单》的专用车辆，申请人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合格证信息管理

系统上传《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或进口机动车《车辆电子信息单》（以下简称“车辆电子

信息”）时，将“是否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

字段标注“是”（即免税标识）。工业和信息化部对申请人上传的车辆电子信息中的免税标识

进行审核，并将通过审核的信息传送给税务总局。税务总局将接收到的上述信息推送至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机关，税务机关依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审核后的免税标识以及

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所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为纳税人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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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目录》或《清单》发布前已出厂销售的车辆，申请人可以在所销售车辆的车型列入

《目录》或《清单》后，在所销售车辆的车辆电子信息中重新标注免税标识并重新上传；工业

和信息化部、税务机关按本公告第六条的规定传输信息、办理免税手续。 

八、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根据相关变化，适时调整《技术要求》、《目录》和《清

单》。 

从《目录》或《清单》撤销的车型，自撤销公告发布之日起，合格证信息管理系统不再接

收该车型带有免税标识的车辆电子信息。 

九、纳税人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含）前已购置的专用车辆，税务机关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后继续依据《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免税图册》（以下简称《免税图册》）以

及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所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为纳税人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手续。 

纳税人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含)后购置的专用车辆，税务机关依据车辆电子信息中标注的

免税标识以及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所需要提供的其他资料，为纳税人办理车辆购置税免税

手续。 

税务机关对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报的、符合免税条件的车辆编列下发最后一期《免

税图册》后，不再更新《免税图册》。 

十、纳税人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含）前购置的专用车辆，已经缴纳车辆购置税但尚未

办理退税的，纳税人在 2021 年 1 月 1 日后可以继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等相关规定申请退还已缴税款，税务机关继续依据《免税图册》及相关资料依法退还纳税人已

缴税款。 

十一、申请人对申请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对发现申请人利用虚假信息骗

取列入《目录》的车型，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违规车型从《目录》中撤销，并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 

十二、本公告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施行时间以车辆相关价格凭证的开具日期或者

其他有效凭证生效或者开具日期为准。《车辆购置税全文废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文件目录》（见

附件 5）同日生效。 

特此公告。 

附件：1.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技术要求 

2.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信息采集表

3.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照片及资料扫描图片要求

4.免申请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目录》车辆

名称清单 

5.车辆购置税全文废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文件目录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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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技术要求

一、在设计和制造上用于专项作业，不以载运人员或者

货物为主要目的的车辆。

二、设有为实现专项作业并且采用焊接、铆接或者螺栓

等连接方式固定安装在车体上的专用设备或者器具等固定

装置。用于实现专项作业功能的固定装置不可拆卸。

三、以下车辆不属于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

辆：

1．设有固定装置而座位数（包括驾驶人座位）超过 9

个的车辆（消防车除外）；

2．在整车上加装固定装置但未改变原有载运（人员或

者货物）功能的专项作业车辆；

3．额定载质量大于或等于 1000Kg 的专项作业车辆（安

装有存放作业用原料的固定容器，仅用于道路作业或环卫作

业的专项作业汽车除外，如沥青洒布车、清洗吸污车等）；

4．额定载质量小于 1000Kg，但车厢内固定安装的专用

设备或者器具等固定装置，在车厢地板上投影的面积小于车

厢地板面积（不含驾驶区面积）50%的车辆（用于放置移动

专用设备或者器具的货架投影面积不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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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行李区（载货空间）的纵向长度大于车长 30%的整体

客厢式车辆。

四、申报车型的所有配置均应符合以上技术要求。相关

车辆配置发生变化时，应进行补充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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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信息采集表

采集编码：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填表人（盖章或签字） 证件名称

地 址 证件号码

邮 编 联系电话

车辆基本情况

车辆生产企业
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车辆类别代码 车辆品牌

车辆名称 车辆型号

《车辆一致性证书》编号 货物进口证明书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

管车辆进（出）境领（销）

牌照通知书》编号

《没收走私汽

车、摩托车证明

书》编号

车辆用途

车辆主要

固定装置名称

固定装

置功能
固定方式

选装装置名称
选装装

置功能
固定方式

选装装置是否可拆换 额定载客人数

总质量 额定载质量 额定载质量占比

固定装置结构、

功能说明

上传照片数量 共 张
主要固定装

置照片数量
张 选装装置照片数量 张

注：1.表上有关数据应与车辆合格证明内容一致。

2.车辆类别代码：汽车（1）；摩托车（2）；汽车挂车（3）；有轨电车（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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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信息采集表》填表说明

1.本表用于申请人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指定网站，提交设

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图片时填写。

2.“采集编码”由系统自动生成。

3.“填表人（盖章或签字）”栏，国产车辆填写国内生产企业名称（生产企

业已注销，填写办理车辆购置税纳税申报的纳税人），进口车辆填写提交信息的

机构或单位或个人名称（即进口车辆生产企业驻我国办事机构、总授权代理机构，

或者进口自用车辆的单位或者个人）。此项为必填项。

4.“证件号码”“地址”“邮编”“联系电话”栏，如实填写提交车辆信息

单位或者个人的相关信息。此项为必填项。

5.“证件名称”栏，企业填写《营业执照》或其他身份证明文件，个人填写

《居民身份证》或其他身份证明名称。此项为必填项。

6.“车辆生产企业”栏，国产车辆此项为必填项，填写国内生产企业名称。

进口车辆此项为空。

7.“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栏，属于国产车辆的此项为必填项，

填写车辆生产企业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进口车辆此项为空。如

果纳税人提交申请，此项为空。

8.“车辆类别代码”栏，填写表中注2对应代码。此项为必填项。

9.“车辆品牌”“车辆型号”“车辆名称”栏，分别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

格证》《车辆一致性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中华人民

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

证明书》或其他车辆合格证明中注明的车辆品牌、车辆型号和车辆名称填写。均

为必填项。

10.“《车辆一致性证书》编号”“货物进口证明书号”“《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编号”“《没收走私汽车、摩

托车证明书》编号”栏，进口车辆按实际情况如实填写。国产车辆此项为空。

11.“车辆用途”栏，填写车辆的主要功能及用途。此项为必填项。

12.“车辆主要固定装置名称”栏，填写实现其车辆用途的主要固定装置名

称。此项为必填项。

13.“选装装置名称”栏，填写车辆因不同需要可选安装的固定装置。列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的车辆，

选装装置名称应与公告一致。没有选装装置的，此项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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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固定装置功能”“选装装置功能”栏，简要填写主要固定装置名称和

选装装置名称对应的装置功能。“固定装置功能”为必填项；有选装装置名称的，

“选装装置功能”为必填项；无选装装置名称的，“选装装置功能”为空。

15.“固定方式”：按实际情况填写焊接、铆接或者螺栓连接，如有其他方

式按实际情况填写。有选装装置名称的，此项（固定方式）为必填项；没有选装

装置名称的，此项（固定方式）为空。

16.“选装装置是否可拆换”：按实际情况填写。有选装装置的，为必填项；

没有选装装置的，此项为空。

17.“额定载客人数”“总质量”“额定载质量”栏，分别按《机动车整车

出厂合格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物进口证明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

管车辆进（出）境领（销）牌照通知书》《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证明书》或其

他车辆合格证明中注明的额定载客人数、总质量、额定载质量填写。没有“额定

载客人数”“额定载质量”的，此项为空。

18.“额定载质量占比”填写“额定载质量/总质量х100%”的值。“额定载

质量”非空时，“额定载质量占比”为必填项。

19.“固定装置结构、功能说明”栏，填写固定装置的结构、功能、用途等

详细说明。此项为必填项。

20.“上传照片数量 ”“主要固定装置照片数量”“选装装置照片数量”栏：

按实际所提交的照片数量填写。此项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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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作业车辆照片

及资料扫描图片要求

一、车辆照片及资料扫描图片分辨率及大小应符合工业

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指定技术要求，保证清晰可识

别。

二、车辆照片包括：

（一）整车照片：左侧前方和右侧后方对角线（45度）

整车图片（2张），侧面正对装置整车图片（2张），正后方

照片。

（二）主要固定装置照片：按《车辆信息采集表》中“主

要固定装置名称”栏填写内容，拍摄固定装置局部照片和突

出固定装置所在车体位置的整车照片；固定装置在车厢内部

的，应打开车厢（车门或外部遮挡物）拍摄。

（三）选装装置照片：按《车辆信息采集表》中“选装

装置名称”栏填写内容，提供相对应的选装装置照片。

（四）照片下方应标明“生产厂家名称”全称、“厂牌

型号及车辆类型”；有主要固定装置照片、选装装置照片的，

还应标明“主要固定装置”或者“选装装置”的名称。

三、固定装置布置简图应标明车辆尺寸、固定装置尺寸、

行李区（载货空间）的纵向尺寸、驾驶区尺寸；俯视图中应

当标注固定装置的投影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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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车辆信息采集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货物进

口证明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监管车辆进（出）境领

（销）牌照通知书》或《没收走私汽车、摩托车证明书》扫

描件上的盖章应避开关键信息，如车辆名称、车辆型号、采

集编码等，以免信息无法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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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免申请列入《免征车辆购置税的设有固定装置的非运输专用

作业车辆目录》车辆名称清单
序号 车辆名称

1 采油车

2 测试井架车

3 变电站半挂车

4 不压井作业车

5 车载式混凝土泵车

6 抽油机检修车

7 氮气发生车

8 电热解堵车

9 多功能抑尘车

10 二氧化碳泵注车

11 焚烧车

12 固井半挂车

13 固井车

14 混凝土喷浆车

15 静力触探车

16 可控震源车

17 立放井架车

18 沥青道路微波养护车

19 沥青路面热再生加热车

20 沥青路面热再生修补车

21 沥青洒布车

22 连续抽油杆作业车

23 连续油管作业半挂车

24 连续油管作业车

25 螺旋地锚车

26 喷雾压尘车

27 起重机半挂车

28 汽车起重机

29 前置式采油车

30 清洗吸污车

31 热油(水)清蜡车

32 伸缩式皮带输送车

33 试井车

34 试压车

35 水泥净浆洒布车

36 通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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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车辆名称

37 挖掘抽吸车

38 挖掏式管道疏通车

39 污水处理车

40 吸尘车

41 吸粪车

42 吸污车

43 吸污净化车

44 洗井车

45 洗井清蜡车

46 纤维同步封层车

47 修井机

48 修井机半挂车

49 压裂车

50 压裂管汇半挂车

51 压裂管汇车

52 压缩机车

53 液氮泵车

54 液氮车

55 应急架桥车

56 沼气池吸污车

57 钻机车

注：以上车辆名称可扩展为相应新能源车辆名称，如“纯电动汽车起

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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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车辆购置税全文废止和部分条款废止的文件目录

序号 文 号 文件名称 备注

1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4年第

53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自卸式

垃圾车车辆购置税有 关

问题的公告

全文废止

2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告2015年

第96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设有固定装置

非运输车辆信息采集的公

告

全文废止

3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6年第

43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有固

定装置非运输车辆免征车

辆购置税有关事项的公告

全文废止

4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

部公告2016年

第55号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

息化部关于修改设有固定

装置非运输车辆信息采集

表和车辆图片要求的公告

全文废止

5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7年第

22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设有固

定装置非运输车辆免税图

册有关事项的公告

全文废止

6 国家税务总局

公告2019年第

2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车辆

购置税征收管理有关事项

的公告》

税务机关对2020年12月31日

之前申报的、符合免税条件的车

辆编列下发最后一期《免税图

册》后，废止第十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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